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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场中，有哪些“霸王条款”？干
不满年限要交违约金、不签劳动合同只
试用、为防员工跳槽扣押身份证……应
对“霸王条款”，入职前要认真查看劳
动合同；遭遇侵权，拿起法律武器勇敢
说不！

工资不按月发
工程完结才付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七条规
定，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
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
付工资。《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
理暂行办法》也规定，企业应按照依法
签订的集体合同或劳动合同约定的日
期按月支付工资，并不得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

工资必须至少每月支付一次，除非
是完成一次性临时劳动或某项具体工作
的，可以根据约定在完成工作时支付。
如果有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工程完
结才发工资”，这样的内容一定是违法
的，即便是在建筑行业，也不被允许。

约定工作年限
干不满得交违约金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能约定违约金的情形仅限于专
项培训及竞业限制两种情形。

生活中，一些用人单位为员工办
理了户口、提供住宿等就要求员工一
方在该单位服务相应的年限，否则就
要求劳动者支付违约金，这些都是违
反劳动法律、法规的无效条款。

不签合同只试用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期

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
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
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
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
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
超过六个月。因而，试用期是建立
在劳动合同基础上的，不能独立于
劳动合同。

员工都要“竞业限制”
想跳槽就得赔钱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
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
的保密事项。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
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

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现实中，不少用人单位滥用竞业

限制制度，把竞业限制的范围甚至扩
展到普通员工身上，属于“限制劳动者
权利、免除自己义务”的无效约定。

为防员工“跳槽”
约定押金、押证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
招用员工，不得扣押劳动者的身份证和
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
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事实上，不论与劳动者是否“有
约”，“押金”“押证”都是违法行为。用
人单位将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
还劳动者本人身份证和财物，并依照
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员工须无条件服从企业的
加班安排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
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
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
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
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
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
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从法律法规来看，加班需取得劳
动者的同意，用人单位不得强行安排
加班，除非是有紧急情况出现：（一）发
生自然灾害、事故或者因其他原因威
胁劳动者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需要
紧急处理的；（二）生产设备、交通运输
线路、公共设施发生故障，影响生产和
公众利益，必须及时抢修的；（三）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因此，除了以上特殊情况外，劳动者
对于加班与否有自主选择权。（本报综合）

马上就要退休了，社保会
自动停缴吗？

在办理相关手续前社保是不
会自动停止缴费的，具体分两种

情况来看：
1.如果是在单位参加社保的职

工，当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系统
不会自动停缴。单位的网上服务
系统会提前三个月向用人单位提
示可能即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职工。如果职工符合退休的条件，
用人单位需要告知员工办理退休
手续。如果职工符合延缴条件。
用人单位也应该及时告知员工按
照相关法规办理延缴手续。

2.如果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
加职工社保，系统是不会自动停缴
的。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职工
养老保险累计缴满15年，则应及时
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退休手续，这
时才可以将社保调整为停止缴纳
状态。

总的来说，如果是在单位工作
的即将退休职工，按照单位的提示
做好相关申请和材料递交即可。如
果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社保
的，那么自己要在到了退休年龄的
当月及时去办理退休手续。

（来源：重庆社保）

“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基本上算
是面试中的压轴问题，这一问题的回答
直接关系到能否将“煮熟的鸭子”吃到嘴
里。那么，如何回答才能脱颖而出呢？

判断谈话时机，巧用人和
若该问题是最后一问，HR在言谈

间已经透露出发Offer的意思，这个时
候不妨先问宏观性问题，等HR主动
跟你谈薪资问题。比如，你可以先问

“您可以给我简单介绍下公司架构
吗？”“您可以分享下您关于公司工作
氛围的感受吗？”

如果面试官表现出对你个人的浓
厚兴趣和认可，你完全可以提问一些
跟个人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但要注
意几个细节：只提问，不评价；掌握提
问技巧，不硬问。比如，“跟我相同岗
位的人，一周可以休息几天？”“您最满

意公司的哪些方面？”
分辨面试官身份，针对性提问
不同公司的面试官组成不尽相

同。一般情况下，面试官构成分为四
类情况：一是公司HR，二是部门负责
人（中层管理人员），三是公司老板（高
层人员），四是混合构成。不论面试官
何种身份，总的提问原则只有一个：把
合适的问题给到合适的人，不给对方
制造麻烦。

面试官为HR时提问人力关系方
面的问题，如“贵公司会向入职员工提
供哪些培训学习的机会？”“岗位所在
部门的人员设置是什么样的？”“贵公
司试用期有多久，转正标准是什么？”

面试官为部门负责人时提问务
实方面的问题，如“您认为我目前的
能力跟应聘岗位之间的匹配度如

何？”“这个岗位的绩效考核标准涵
盖哪些方面？”“如果我能有幸加入
您负责的部门，您期望我能给团队
带来哪些价值？”

面试官为公司高层时提问规划方
面的问题，如“如果我想在贵公司长期
发展，我的职业规划该如何做更能契合
公司的发展节奏？”“贵公司现在面临的
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供职的部门在应
对挑战方面可以起到哪些作用？”“您最
看重员工身上的哪些特质？”

面试官为混合构成时按照优先级
提问，当面试时出现多对一的情况，要
优先识别面试官的身份，按照公司高
层—部门负责人—HR的顺序进行发
问。做有层次性的提问，同时要注意
一次一问，不要一次提多个问题，尽量
避免问一些“小家子气”的问题。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温竞华）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科学技术普及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近日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审议。报告指出，我国科普人
才队伍建设亟须加强，建议健全人才
培养与评价机制。

报告指出，科普法实施以来，我国
科普人才队伍建设稳步发展，科普人员
规模逐步扩大，科普人才培养机制不断
完善。但我国科普工作体系庞大、点多

面广、任务艰巨，科普专职人员规模偏
小、科技工作者参与度偏低、激励奖励
机制尚不健全，当前的科普人才队伍难
以满足科普发展的实际需要。

报告建议，健全人才培养与评价
机制。依托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扩
大科普专业人才培养规模，鼓励支持
大学生和研究生积极参与科普活
动。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科学传播
第一发球员”作用，推动科技资源直
接快捷地转化为科普资源。加强科

普志愿服务组织和队伍建设，注重引
导高素质农民、城镇居民等志愿者积
极参与科普。

报告提出，完善科普专兼职人员
评价激励机制，把科普成效纳入职称
评审、岗位聘任、薪酬分配的业绩考核
范围。鼓励地方加强科普专业职称评
审工作，研究制定科普专业职称评审
标准。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普奖项和
奖励基金，扩大国家科技奖励体系中
科普成果的评奖比例和奖励范围。

执法检查报告建议健全科普人才培养与评价机制

注意！
这些都是职场
霸王条款

面试时如何回答“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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